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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孟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萍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萍声明：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段喜民 董事 出差 张智谋 

赵明杰 董事 工作原因 柏  青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财务数据 

本报告期对以前期间财务数据是否进行了追溯调整或重述 

□ 是 √ 否  

 2013年 1-3 月 2012年 1-3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081,580.31 0.00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6,661.04 -1,646,431.24 104.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776,068.92 -2,960,363.68 126.2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213,358.97 -321,897.76 -276.9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01 -0.002 10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01 -0.00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6 0  

 2013年 3月 31日 2012年 12月 31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期末增减 

总资产（元） 286,395,261.95 287,538,480.44 -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5,885,675.30 135,809,014.26 0.0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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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臵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697,780.51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627.37  

合计 -699,407.88 --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4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65,447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宁夏宁东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64 100,430,245 17,670,535   

宁夏担保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9 7,483,401 7,483,401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0.53 3,638,000 0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0.45 3,108,823 0   

北京德中润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9 2,682,126 0   

孟文才 境内自然人 0.36 2,438,570 0   

周茜如 境内自然人 0.31 2,105,785 0   

大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27 1,834,000 0   

深圳市艾韬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26 1,803,496 0   

傅德毅 境内自然人 0.24 1,678,20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宁夏宁东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82,759,710 人民币普通股 82,759.71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3,638,000 人民币普通股 3,638,000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3,108,823 人民币普通股 3,108,823 

北京德中润投资有限公司 2,682,126 人民币普通股 2,682,126 

孟文才 2,438,570 人民币普通股 2,438,570 

周茜如 2,105,785 人民币普通股 2,105,785 

大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834,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34,000 

深圳市艾韬投资有限公司 1,803,496 人民币普通股 1,803,496 

傅德毅 1,678,200 人民币普通股 1,678,200 

北京兴业源投资有限公司 1,660,406  1,660,40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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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资产项目 期末 期初 变动幅度 原因说明 

应收账款  869,249.89   173,197.89  401.88% 应收葡萄酒销售款 

预收款项  2,351.97   10,799.97  -78.22% 恢复葡萄酒销售业务 

权益项目  本年金额   上年金额  变动幅度 原因说明 

营业收入  1,081,580.31   -    - 恢复葡萄酒销售业务 

营业成本  546,788.58   -    - 恢复葡萄酒销售业务 

财务费用 -890,330.67   63,561.39  -1500.74% 存款利息收入 

营业外支出  1,627.37    - 恢复葡萄酒销售业务 

净利润 76,189.79  -1,655,001.34  104.60% 恢复葡萄酒销售业务 

现金流项目  本年金额   上年金额  变动幅度 原因说明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468,909.00   -    - 恢复葡萄酒销售业务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231,197.06   277.29  443910.62% 利息收入等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

金 

 493,602.54   322,175.05  53.21% 支付社保及工资 

支付的各项税费  876,158.44   -     -    预计税费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510,764.05   -     -    支付重整费用及管理费

用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310,000,000.00  

-100% 上年收到宁东铁路按照

《重整计划》支付的重组

资金。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13,789,252.15  -100% 上年支付重整相关费用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1、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1) 天津市宜兴埠第五农工商联合公司诉天津创业（集团）有限公司厂房、设备租赁纠

纷案 

2009年12月1日，公司收到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9）一中执裁字第121号《民事

裁定书》：因公司原控股子公司天津创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天津市宜兴埠第五农工商联合

公司（简称“农工商联合公司”）的厂房、设备租赁纠纷，经农工商联合公司申请，天津市

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追加本公司为被执行人，对被执行人天津创业（集团）有限公司不能清偿

部分的债务在注册资金不实的范围内承担民事责任。2009年12月2日，公司向天津市第一中级

人民法院提起复议。2009年末，公司对该案可能导致的损失预计负债1,765.79万元。2010年9

月16日，公司进入重整程序后，农工商联合公司向本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但未被确认。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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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0月，公司管理人收到天津高院（2011）津高执复字第0004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

本公司的复议申请。2012年12月，农工商联合公司向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简称“银川中院”）

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责令本公司管理人履行职责，依据生效的人民法院裁判文书确认其

对公司的合法债权。截止本报告披露之日，银川中院尚未对本案作出判决。 

(2)中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诉公司名誉权纠纷案 

2012年 10月 16日、10月 23日，本公司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发布《2012年半

年度报告》和《2012 年第三季度报告》，上述报告第六部分“重要事项”之（三）非经营性

关联方资金占用中披露中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占用公司资金 8.15万元，形成“关联方资金占

用”。中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联实业”)认为与事实不符，向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1、判令被告立即停止侵犯原告名誉权的行为，即被告将其发布的公

告中有关原告占用资金 8.15 万元的不实之词部分全部予以删除，并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

露的报纸《证券时报》、网站巨潮资讯网刊登《更正公告》，声明原告从未占用被告任何资金。

2、判令被告向原告公开赔礼道歉，即被告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的报纸《证券时报》、

网站巨潮资讯网等媒体上连续刊登道歉书 30 日，为原告消除影响、恢复名誉。3、判令被告

赔偿原告损失人民币 1元。4、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2013年 1月末，公司收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收悉该院（2012）深福法民二初

字第 8213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认为，中联实业曾数次认可占用本公

司的资金，中联实业提供的支付款申请单不足以否定中联实业曾经的认可。中联诉本公司侵

害名誉权，缺乏足够的事实依据，对中联实业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中联实业诉

讼请求。 

    中联实业对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的判决不服，已提起上诉。截止本报告披露之

日，公司尚未收到判决结果。 

2、《重整计划》执行完毕 

    2010年9月16日，银川中院裁定受理公司债权人北京九知行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重整申

请，并指定公司清算组担任管理人。 

    2011年12月8日 银川中院（2010）银民破字第2-4号《民事裁定书》批准公司《重整计划》。 

    2012年9月30日《重整计划》执行完毕，2012年10月10日，公司管理人向银川中院提交《关

于银广夏重整计划执行情况监督报告》，申请银川中院下达《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裁定。 

    2013年2月末，公司管理人收到银川中院（2010）银民破字第2-13号《民事裁定书》：截

止2012年9月30日，银广夏已完成了出资人权益调整、股票划转、资产处臵等实质性工作，除

个别少数债权人的100万元左右清偿资金未能提供资金账户暂时无法向其支付预留外，其他债

权人已经获得了清偿，《重整计划》现基本执行完毕。银广夏管理人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

应予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九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1、银广夏重整计划除个别

少数债权人的100万元左右清偿资金未能提供资金帐户暂时无法支付预留外，已执行完毕；2、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在重整期间未依法申报债权的，在重整计划执行完

毕后，可以按照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行使权

利。 

3、担保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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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年12月，公司原控股子公司广夏（银川）贺兰山葡萄酿酒有限公司在世界银行贷款

3,403.63万元，公司为该笔贷款提供了连带担保责任。截止本报告披露之日，广夏（银川）

贺兰山葡萄酿酒有限公司偿还该笔贷款的情况不详，公司存在承担担保责任的风险。 

4、非标意见 

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2012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审计意

见”，针对强调事项段涉及的持续经营能力问题，董事会做专项说明如下： 

2010年1月，债权人北京九知行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公司资不抵债、无经营性资产为由向

银川中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2011年12月8日，银川中院批准了《重整计划》。2013年2月

末，银川中院（2010）银民破字第2-1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

拟定重组方宁东铁路按照《重整计划》向公司足额支付了32,000万元资金；公司全体股东让

渡的100,430,245股股份已全部过户至宁东铁路名下；银川中院裁定的40,528.71万元债务已

基本清偿完毕；对四年以上的应收帐款和22家长期投资单位的股权进行了公开拍卖。通过执

行《重整计划》和追收债权，公司2012年末的总资产由年初的10,698.21万元增至28,753.85

万元（其中货币资金26,222.36万元），总负债由年初的61,817.58万元降至15,106.73万元，

净资产由年初-51,119.36万元增至13,647.12万元，主营业务收入376.49万元，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36,540.37万元。 

为彻底改善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公司已经或正在采取的措施如下： 

1、2012年，公司在执行《重整计划》的同时，也在积极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已与拟

定重组方及相关各方就重组事宜进行了多次沟通和磋商。2013年公司将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

进一步完善重组方案，争取早日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监管部门审批同意后实施，以彻底

改善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2、2012年，公司在追收债权时，通过司法执行和协商从酿酒公司收回现金11,825万元、

成品葡萄酒4.5万箱，原酒3500吨。2012年7月，公司控股子公司销售公司恢复葡萄酒销售业

务，4个多月时间实现销售收入376.49万元，改变了公司连续两年主营业务收入为零的局面。

根据专家品鉴结果，公司对3500吨原酒进行了等级划分，并委托专业设计机构对 “广夏”牌

商标进行了整体包装设计，在各项准备工作完成后，公司生产的“广夏”牌葡萄酒将正式投

放市场。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天津市宜兴埠第五农工商联合

公司诉天津创业（集团）有限

公司租赁合同纠纷案 

2009年 12月 03日 
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董事局重大诉讼情况的公

告”（公告编号：2009057号） 

2011年 10月 11日 
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关于公司诉讼进展情况”

（公告编号：2011-077号） 

2012年 12月 05日 
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重大诉讼进展情况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2-093号） 

中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诉公司

名誉权纠纷案 
2013年 1月 29日 

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关于诉讼有关情况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3-004） 

《重整计划》执行完毕 2013年 02月 28日 
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关于银川中院裁定《重整

计划》执行完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3-009号） 

重大担保 2000年 03月 05日 1999年年度报告及以后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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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或持股 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1、中联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 2、深圳

市广夏文化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 3、

宁夏综合投资公

司 4、广东京中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5、银川培鑫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 

1、流通股东承诺事项              

（1）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中联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市广夏文化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宁夏综合投资公司、广东京中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和银川培鑫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均承诺：本承诺人将遵守法律、法规和

规章的规定，履行法定承诺义务。      

（2）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中联实业、深文

化、宁夏投资、京中投资和培鑫投资均承

诺：在可以与全部或部分中小股民诉讼原

告达成上述调解协议和/或撤诉安排的情

况下，代为承担应向该等原告承担的责

任；在需要支付追加对价的情况下，代为

支付追加对价。代为垫付后，未明确表示

同意的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无论该等

股份的所有权是否发生转移）如上市流

通，应当向代为垫付的相应非流通股股东

偿还因代为垫付所形成的债务，或者取得

代为垫付的相应非流通股股东的同意。 

2、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中联实业、深文化、

宁夏投资、京中投资和培鑫投资均承诺：

未按承诺文件的规定履行承诺时，将赔偿

其他股东因此而遭受的损失。      

3、承诺人声明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中联

实业、深文化、宁夏投资、京中投资和培

鑫投资均承诺将忠实履行承诺，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除非受让人同意并有能力承

担承诺责任，本承诺人将不转让所持有的

股份。     

2006 年 06 月 22 日 —— 

已履行，尚有

部分非流通

股东未办理

偿还代垫股

份及解除限

售手续。 

收购报告书或

权益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承诺 

宁夏宁东铁路股

份有限公司 

一、关于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为了保护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的合法利益，维护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合法

权益，在本公司作为银广夏第一大股东期

间，将保证与银广夏做到人员独立、资产

独立完整、业务独立、财务独立、机构独

立，具体承诺如下：                 

（一）保证上市公司人员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

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均

专职在上市公司任职并领取薪酬，不在承

2012 年 01 月 29 日  正在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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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人及其第一大股东、全资附属企业、控

股公司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职务。2、

保证上市公司的劳动、人事及工资管理与

承诺人之间完全独立。3、承诺人向上市

公司推荐董事、监事、经理等高级管理人

员人选均通过合法程序进行，不干预上市

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行使职权作出人

事任免决定。 

（二）保证上市公司资产独立完整       

1、保证上市公司具有与经营有关的业务

体系和相关的独立完整的资产。2、保证

上市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承诺人占用

的情形。3、保证上市公司的住所独立于

承诺人。        

（三）保证上市公司的财务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建立独立的财务部门和

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具有规范、独立的

财务会计制度。2、保证上市公司独立在

银行开户，不与承诺人共用银行账户。3、

保证上市公司的财务人员不在承诺人及

其第一大股东、全资附属企业、控股公司

兼职。4、保证上市公司依法独立纳税。5、

保证上市公司能够独立作出财务决策，承

诺人不干预上市公司的资金使用。            

（四）保证上市公司机构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建立健全股份公司法人

治理结构，拥有独立、完整的组织机构。

2、保证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董事会、

独立董事、监事会、总经理等依照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独立行使职权。 

（五）保证上市公司业务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

的资产、人员、资质和能力，具有面向市

场独立自主持续经营的能力。2、保证承

诺人除通过行使股东权利之外，不对上市

公司的业务活动进行干预。3、保证承诺

人及其全资和控股公司避免从事与上市

公司具有实质性竞争的业务。4、保证尽

量减少承诺人及其第一大股东、全资、控

股公司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在进行确

有必要且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时，保证按

市场化原则和公允价格进行公平操作，并

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履行交易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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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为了保护银广夏及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合

法权益，宁夏宁东铁路股份有限公司特作

出如下承诺：1、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

宁东铁路将继续严格按照《公司法》等法

律法规以及上市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行使股东权利或者董事权利，在股东

大会以及董事会对有关涉及宁东铁路事

项的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履行回避表决

的义务。2、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宁东

铁路将尽量减少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

交易。在进行确有必要且无法规避的关联

交易时，保证按市场化原则和公允价格进

行公平操作，并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交易程序及信息披露

义务。宁东铁路和银广夏就相互间关联事

务及交易所做出的任何约定及安排，均不

妨碍对方为其自身利益、在市场同等竞争

条件下与任何第三方进行业务往来或交

易。      

三、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鉴于宁东铁路拟通过本次权益变动成为

银广夏第一大股东。为保证银广夏持续、

稳定、优质地发展；避免在本次收购完成

后，宁东铁路与银广夏产生同业竞争而损

害其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相关规定，宁东铁路

就避免同业竞争问题，承诺如下：     1、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宁东铁路将不从事

与上市公司相竞争的业务。宁东铁路将对

其他控股、实际控制的企业进行监督，并

行使必要的权力，促使其遵守本承诺。宁

东铁路及其控股、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将

来不会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地从事与

上市公司相竞争的业务。               

2、在上市公司审议是否与宁东铁路存在

同业竞争的董事会或股东大会上，宁东铁

路承诺，将按规定进行回避，不参与表决。                     

3、如上市公司认定宁东铁路或其控股、

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正在或将要从事的

业务与上市公司存在同业竞争，则宁东铁

路将在上市公司提出异议后自行或要求

相关企业及时转让或终止上述业务。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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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司进一步提出受让请求，则宁东铁路

应无条件按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介机

构审计或评估后的公允价格将上述业务

和资产优先转让给上市公司。4、宁东铁

路保证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

有关规章及《公司章程》等公司管理制度

的规定，与其他股东一样平等的行使股东

权利、履行股东义务，不利用大股东的地

位谋取不当利益，不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

的合法权益。            

四、股份转让限制或承诺                      

宁东铁路受让管理人重整专用账户中的

股份后，宁东铁路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

行使标的股份所对应的公司股东的财产

权利和身份权利（包括但不限于表决权、

利益分配请求权等）。 宁东铁路承诺，宁

东铁路受让的股份自管理人重整专用账

户过户给宁东铁路账户之日起 12 个月内

不进行转让。 

资产重组时所

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

或再融资时所

作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

小股东所作承

诺 

     

承诺是否及时

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

具体原因及下

一步计划 

不适用。 

是否就导致的

同业竞争和关

联交易问题作

出承诺 

是 

承诺的解决期

限 
正在履行中 

解决方式 不适用。 

承诺的履行情

况 

1、中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广夏文化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宁夏综合投资公司、广东京中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银川培鑫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在股权改革时所做的承诺已履行完毕，目前尚有部分非流通股东未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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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还代垫股份及解除限售手续。2、宁夏宁东铁路股份有限公司的承诺正在履行中。 

四、对 2013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2013年 01月 01日

-2013年 3月 31日 
本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2013年 1-3 月，公司接受投资者

电话咨询 105 人次，咨询内容主要

为重组进展情况和复牌事宜。公司

未提供书面资料。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孟虎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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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财务报表 

一、财务报表 

1、合并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261,010,276.77 262,223,635.74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869,249.89 173,197.89 

  预付款项  58,500.00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1,259,544.40 1,246,672.14 

  存货 21,624,800.24 22,171,588.82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284,763,871.30 285,873,594.59 

非流动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1,631,390.65 1,664,885.85 

  在建工程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1,631,390.65 1,664,885.85 

资产总计 286,395,261.95 287,538,48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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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22,688,910.17 22,808,850.17 

  预收款项 2,351.97 10,799.97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1,139,697.35 1,111,305.37 

  应交税费 13,234,983.24 13,917,025.50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94,903,307.38 95,340,677.38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220,713.88 220,713.88 

流动负债合计 132,189,963.99 133,409,372.27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17,657,898.00 17,657,898.00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17,657,898.00 17,657,898.00 

负债合计 149,847,861.99 151,067,270.27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686,133,996.00 686,133,996.00 

  资本公积 1,017,335,572.84 1,017,335,572.84 

  减：库存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1,749,160.91 1,749,160.91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1,569,333,054.45 -1,569,409,715.49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35,885,675.30 135,809,014.26 

  少数股东权益 661,724.66 662,195.91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136,547,399.96 136,471,210.17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286,395,261.95 287,538,480.44 

法定代表人：孟虎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萍                       会计机构负责人：张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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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253,811,721.47 254,273,078.06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824,036.20 133,984.20 

  预付款项  58,500.00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596,353.58 583,481.32 

  存货 21,494,475.02 22,039,574.75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276,726,586.27 277,088,618.33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5,448,703.14 5,448,703.14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1,540,640.03 1,569,650.07 

  在建工程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6,989,343.17 7,018,353.21 

资产总计 283,715,929.44 284,106,97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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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交易性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21,416,181.09 21,536,121.09 

  预收款项 2,351.97 10,799.97 

  应付职工薪酬 1,064,783.09 1,036,391.11 

  应交税费 14,235,779.51 14,207,205.38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105,381,636.90 105,819,006.90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220,713.88 220,713.88 

流动负债合计 142,321,446.44 142,830,238.33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17,657,898.00 17,657,898.00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17,657,898.00 17,657,898.00 

负债合计 159,979,344.44 160,488,136.33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686,133,996.00 686,133,996.00 

  资本公积 1,017,335,572.84 1,017,335,572.84 

  减：库存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1,749,160.91 1,749,160.91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1,581,482,144.75 -1,581,599,894.54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123,736,585.00 123,618,835.21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283,715,929.44 284,106,971.54 

法定代表人：孟虎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萍                       会计机构负责人：张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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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合并利润表 

编制单位：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营业总收入 1,081,580.31 0.00 

  其中：营业收入 1,081,580.31 0.00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1,003,763.15 1,655,001.34 

  其中：营业成本 546,788.58 546,788.58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营业税金及附加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1,347,218.06 1,591,439.95 

     财务费用 -890,330.67 63,561.39 

     资产减值损失   

  加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77,817.16 -1,655,001.34 

  加  ：营业外收入   

  减  ：营业外支出 1,627.37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76,189.79 -1,655,001.34 

  减：所得税费用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76,189.79 -1,655,001.34 

  其中：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净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6,661.04 -1,646,431.24 

  少数股东损益 -471.25 -8,570.10 

六、每股收益： -- --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001 -0.002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001 -0.002 

七、其他综合收益   

八、综合收益总额 76,189.79 -1,655,001.3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76,661.04 -1,646,431.24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471.25 -8,570.10 

法定代表人：孟虎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萍                       会计机构负责人：张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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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母公司利润表 

编制单位：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营业收入 1,076,452.11 0.00 

  减：营业成本 957,092.39 1,585,055.15 

    营业税金及附加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1,297,561.41 1,585,055.15 

    财务费用 -885,568.75 -47.12 

    资产减值损失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19,359.72 -1,585,055.15 

  加：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1,609.93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117,749.79 -1,585,055.15 

  减：所得税费用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17,749.79 -1,585,055.15 

五、每股收益： -- --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002 -0.0009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002 -0.0009 

六、其他综合收益   

七、综合收益总额 117,749.79 -1,585,055.15 

法定代表人：孟虎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萍                       会计机构负责人：张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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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合并现金流量表 

编制单位：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468,909.00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收到再保险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净增加额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231,197.06 277.29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700,106.06 277.29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32,940.00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493,602.54 322,175.05 

  支付的各项税费 876,158.44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510,764.05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913,465.03 322,175.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13,358.97 -321,89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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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投资支付的现金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10,000,00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10,00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3,789,252.15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3,789,252.1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0.00 296,210,747.85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213,358.97 295,888,850.09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62,223,635.74 4,265,546.72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61,010,276.77 300,154,396.81 

法定代表人：孟虎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萍                       会计机构负责人：张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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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编制单位：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468,909.00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225,735.14 47.12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694,644.14 47.12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32,940.00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450,683.00 322,175.05 

  支付的各项税费 162,693.68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509,684.05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156,000.73 322,175.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61,356.59 -322,127.93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投资支付的现金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1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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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10,00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3,789,252.15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3,789,252.1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6,210,747.85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461,356.59 295,888,619.92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54,273,078.06 4,008,342.50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53,811,721.47 299,896,962.42 

法定代表人：孟虎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萍                       会计机构负责人：张萍 

二、审计报告 

第一季度报告是否经过审计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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